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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
教調

0023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促使臺大尊重馬遠布農族人，積極與馬遠部落、有關機關妥善處理馬遠祖先遺骨歸還相關事宜，包括：

一、提供醫療及教育衛生等服務：自 107 年，臺大學生醫療服務團每年前往馬遠部落辦理義診，並新增

兒童成長營(107 學年度)、家訪組(108 學年度)及文化組(110 學年度)等，不斷擴大服務範圍及項目。

二、自 113 年，臺大與馬遠布農族人共同推動「大學社會責任(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, USR)實踐

計畫」，藉此與部落建立長久連結與合作交流關係，計畫經費由臺大全額補助，提供族人相關需求

之協助。113 年度主題為「Bahuan Bunun Takivatan Munmai‘asang 馬遠布農丹社群回故鄉」計畫，

年度總經費新臺幣(下同)100 萬元，包括舉辦「社區意識-提升社區居民意識-縣外觀摩文化交流營

Mapasaqal 活動」、「考古學舊部落調查技術工作坊」、嬰兒祭、「關門古道舊社家屋踏查活動」、「馬

遠、瑞北村校聯合運動會暨民俗技藝活動」等；114 年度主題為「馬遠部落文化復返與地方實踐」，

深化與部落之合作，以達到地方文史資料紀錄與保存。

三、給予尊榮，追封大體老師：為肯定馬遠村布農族祖先對臺大的貢獻，該校已於醫學人文博物館設

置「馬遠部落先人紀念誌」，供醫學院師生紀念。

四、114 年 8 月協助馬遠布農族人於臺大辦理追思祭祖活動，並補助經費 10 萬元。

五、另馬遠部落成立基金會一節，將由臺大協助向業界或校友籌募相關經費，讓基金會得以設立並運

作。而且，臺大尊重馬遠部落習俗及意願，持續與部落協調溝通辦理歸還先人遺骨、落實相關回

饋、提出遺骨事件真相研究報告、保存遺骸照片、列入臺大校史及於遺骨安置墓區設立紀念碑等事

項。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

一、文化部、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(現改制為農業部)、海洋委員會業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會銜增訂《文

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：「人類體質遺留：指墓葬或其他系絡關係下之人類

115.02.12 教 育 及 文

化、內政及族群委員會

第6屆第64次聯席會議

決議:函請改善案結案，

調查案結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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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骸」(如人類古代牙齒、骨骼、身體組織、人科化石及以其製成之物品等)，亦屬考古遺址中有關

「遺物」所定義之範疇，填補法規缺漏，以資明確。

二、為使考古發掘與調查過程發現出土人類遺骸時，有通報及後續處理機制可循，文化部訂定《考古

遺址出土人類遺骸處理注意事項》，共 8 點，並自 109 年 3 月 4 日生效，於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亦有

適用，落實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第 45 條等規定。


